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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上层股权结构拟发生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系山西省人民政府将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西国资运营公司”）持有的潞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安化

工集团”）90%股权划转至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山西省国资委”）直接持有。

 潞安化工集团为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安工程”）的间接控股股东。截至

本公告日，潞安工程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5,857,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4%。

 本次潞安化工集团股权结构变动不会导致潞安工程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

及持股比例发生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发生变

化，不影响公司控股权的稳定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造成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划转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

一、本次 5%以上股东上层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潞安工程转来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将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持有的相关企业国有股权划转至省国

资委的通知》（晋国资产权[2025]75号），根据文件要求，山西省人民政府决定

将山西国资运营公司所持有的潞安化工集团 90%股权划转至山西省国资委直接

持有。



股权划转前后，潞安化工集团股权结构具体如下：

股权划转前 股权划转后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

公司

90%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90%

山西省财政厅 10% 山西省财政厅 10%

二、本次 5%以上股东上层股权结构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仅为公司 5%以上股东潞安工程的间接控股股东潞安化工集团股权结构

发生变动，其变动不会导致潞安工程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及持股比例发生变动，

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发生变化，不影响公司控股权

的稳定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股权结构变动事项尚需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3日


